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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探讨了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竞争损害及其法律规制路径。研究首先界定了自我优待行

为的构成要件与典型模式，包括搜索结果操纵型、数据利用型和交易条件强制型，并结合谷歌、亚马逊及阿里巴

巴的案例进行阐释。在影响评价方面，对比分析了欧盟侧重于市场结构与综合损害评估、美国侧重于效率与消费

者福利测试的两种规制逻辑差异。最后，从明确法律界定、强化平台透明度、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及平衡创新与

公平竞争等维度，提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制的具体建议，以期为数字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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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mpetitive harms of self-preferencing behaviors by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ir legal regulatory pathways. The study first define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typical models of self-
preferencing behaviors, including search result manipulation, data exploitation, and coercive transaction terms, and 
illustrates these with case studies involving Google, Amazon, and Alibaba. In terms of impact assessment, the research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U's regulatory logic, which focuses on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rehensive harm assessment, and the U.S. approach, which emphasizes efficiency and consumer welfare tests.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China's relevant legal regulations, including clarifying legal 
definitions, enhancing platform transparency,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system, and balancing innovation 
with fair competi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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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大

型数字平台通过其强大的网络效应、数据积累和算法

技术，逐步在多个相关市场形成了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平台利用其在基础市场的支配地

位，对自营业务给予系统性倾斜，这种行为被学界和实

务界概括为“自我优待”（self-preferencing）①。自我

优待不仅直接挤压了平台内经营者的竞争空间，也对

品牌公平竞争秩序构成了实质性挑战。长期来看，此类

行为可能削弱市场竞争活力，抑制创新动力，损害消费

 
① 殷继国.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J]. 法商研究,2024, 41 (05): 142-153. 
② 孙晋.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D].武汉大学,2024. 

者福利，甚至导致市场结构固化。 
当前，欧盟与美国在自我优待行为的法律评价与

规制路径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反映出不同法域在数字

经济治理理念与工具选择上的分歧 ②。我国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大国，平台竞争生态复杂，自我优待现象在电商、

搜索、社交等领域均有显现。因此，构建既符合我国国

情又具备国际视野的法律规制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与现实紧迫性。本文旨在梳理自我优待的行为逻

辑、竞争效应与国际经验，在此基础上为我国相关法律

完善与执法实践提供系统性建议。 

https://ssr.oaj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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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优待行为的构成要件与典型模式 
（1）构成要件分析 
自我优待行为的认定通常涵盖以下三个核心要件： 
首先，行为主体必须在某一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

配地位。这是自我优待得以实施的前提，也是其反竞争

效应的力量来源。在数字环境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需充分考虑网络效应、数据控制能力、用户转换成本及

生态系统锁定等特征 ①。 
其次，平台需在两个或多个相关市场中同时开展

业务。一般而言，包括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基础市场”

（如通用搜索引擎、操作系统）和一个或多个“相邻市

场”（如比价服务、应用商店、零售电商）。平台利用

在前者的优势，为后者中的自营业务输送利益。 
最后，平台实施了系统性倾斜行为，即在其控制的

场景（如搜索结果、推荐页面、交易规则）中，不合理

地优待自营产品或服务，从而在相邻市场中获得非基

于品质的竞争优势。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将其在基础市

场的市场力量“杠杆传导”至相邻市场 ②。 
（2）典型行为模式与案例 
基于国内外执法与司法实践，自我优待主要表现

为以下三种模式： 
一是搜索结果操纵型 
平台利用其控制信息入口与排序算法的能力，在

搜索结果、应用推荐或内容流中，优先展示、置顶或赋

予自营服务更优的视觉呈现，同时降低或后置竞争对

手的链接。谷歌购物案是此类型的典范。谷歌在其通用

搜索引擎中，将自家的比价服务“Google Shopping”置

于结果页面的显著位置，并采用专属的图文展示框，而

将其他比价网站的普通链接排在后面。③数据显示，该

行为导致许多第三方比价网站流量急剧下降，而谷歌

自营服务的访问量显著提升。这种行为扭曲了搜索的

中立性，使竞争从服务品质的比拼异化为流量入口的

争夺。 
二是数据利用型 
平台凭借其生态系统的封闭性，收集并独占平台

内经营者（如第三方卖家、开发者）产生的海量非公开

数据（包括交易数据、用户行为数据、评价数据等）。

平台利用这些数据洞察市场趋势、识别畅销产品、优化

 
① 兰江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机制、经济效果和规制路径[J],载《南方金融》2023 年第 7 期. 
② 同上. 
③ DEUTSCHER E. Google shopping and the quest for a legal test for self-preferencing under article 102 TFEU[J]. European Papers, 2021, 6(3): 1345-
1361. 
④ 孙晋,唐要家.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基本导向与体系创新[J]. 经济学家,2021, (05): 12-17. 

自营业务决策，甚至直接复制第三方成功产品。亚马逊

利用第三方卖家数据开发自营商品的争议即属此类。

亚马逊被指控通过分析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销售表现，

筛选出具有潜力的商品类别，然后快速推出类似的自

有品牌产品，并利用平台的推荐算法、流量支持和物流

优势进行推广，从而对原创新者形成“搭便车”式竞争。

这种不对称的数据优势，严重侵蚀了第三方经营者基

于创新和运营投入获得的竞争优势 ④。 
三是交易条件强制型 
平台利用其作为交易必需设施或关键渠道的地位，

通过制定平台规则、签订协议或采取技术措施，强制或

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其自营业务与其他竞争对手

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阿里巴巴“二选一”案是这一模

式的典型案例。阿里巴巴要求在其平台开设店铺的品

牌商家不得在同期于其他竞争性平台（如京东、拼多多）

进行经营或参与促销活动。这种行为直接限制了品牌

商多渠道发展的自由，抬高了其经营成本与风险，同时

也削弱了其他竞争性平台获取优质供给的能力，从而

巩固了阿里巴巴自身的市场地位。 
3 自我优待行为对品牌公平竞争的影响：欧盟与

美国的评价路径比较 
对自我优待行为的竞争效果评估，是决定其法律

性质的关键。欧盟和美国在此问题上形成了具有代表

性的两种分析范式。 
（1）欧盟：以市场结构保护为核心的综合损害分

析 
欧盟委员会在“谷歌购物案”等一系列执法实践中，

发展出一套以维护市场结构健康和竞争过程为导向的

综合损害分析框架。其关注点不仅在于即时、可见的损

害，更在于行为对市场竞争动态和长期创新的潜在影

响。具体分析维度包括： 
首先，对竞争对手的排除性效应：欧盟重点考察行

为是否实质性削弱了相邻市场中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

力，或抬高了新进入者的市场壁垒。在谷歌案中，欧盟

通过证据证明了流量下降与谷歌自我优待行为之间的

因果关系，并指出谷歌搜索引擎是竞争对手获取流量

的“不可复制的输入要素”。 
其次，对创新激励的抑制：欧盟认为，当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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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我优待行为而难以获得足够的用户反馈和市场回

报时，其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会减弱。同时，支配平台

自身也可能因缺乏有效竞争压力而减缓创新步伐。 
再次，对消费者最终利益的损害：欧盟的消费者福

利观更为广义，不仅关注短期价格与服务质量，更重视

长期选择多样性、创新产品可获得性以及免受剥削性

高价的可能性。欧盟指出，谷歌的行为可能减少消费者

接触更多元、更优质比价服务的机会。 
最后，对市场竞争结构的破坏：这是欧盟分析的核

心。欧盟强调，自我优待使得竞争优势的来源从“卓越

表现”异化为“支配地位杠杆”，这扭曲了竞争的本质，

可能导致相邻市场从竞争性市场向垄断或寡头市场演

变，损害市场的开放性。 
欧盟还通过判例法确立了“特殊责任”原则 ①，即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负有不得因其行为削弱市场

竞争的特殊责任，这为规制自我优待行为提供了有力

的法理基础。 
（2）美国：以消费者福利为导向的效率中心主义

测试 
相比之下，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

会（FTC），在历史上更倾向于采用一种以效率为中心、

注重实际效果的分析方法，即“消费者福利标准”。在

这一框架下，评估的重点在于行为是否最终导致了产

出减少、价格上升或质量下降，从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其一，效率抗辩的优先性：如果平台能够证明其自

我优待行为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提升（例如，通过整合服

务提升了用户体验、加快了响应速度、降低了系统复杂

性），并且这种效率提升能够传递给消费者，那么该行

为就可能被视为具有正当性。 
其二，对竞争对手影响的相对弱化：美国传统观点

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个别竞争对手受到损害是

正常现象，关键在于这种损害是来源于反竞争行为，还

是来源于更有效率的竞争。FTC 在早期对谷歌的调查

中，曾倾向于认为其行为是产品改进的一部分，所带来

的竞争对手流量下降是效率竞争的副产品。 
其三，聚焦于直接消费者体验：分析更侧重于行为

对消费者当前使用体验的直接影响，例如搜索结果是

否更相关、界面是否更便捷，而对市场结构变化、长期

创新生态等间接、动态影响的关注相对不足。 
两种路径的差异本质上是规制哲学的不同：欧盟

 
① 杨东,董凡.从本身违法到合理原则——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分析[J]. 数字法治,2024. 
② 唐春晖,于左.数字市场的竞争法问题研究[J]. 法学论坛,2022, (04): 55-67. 

更强调“保护竞争过程”，以维持一个开放、有活力的

市场结构为优先目标；而美国（传统上）更强调“保护

消费者福利”，以行为的经济效率结果作为主要判准。

近年来，美国学界和实务界也出现了加强对数字平台

反竞争行为规制的呼声，显示出两种路径在一定程度

上的反思与趋同 ②。 
4 完善我国自我优待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结合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阶段、竞争现状以及《反

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框架，并参考国际

经验与教训，本文提出以下系统性规制建议： 
（1）立法层面：明晰规则，提供稳定预期 
一方面，在《反垄断法》配套规则中细化规定：建

议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

的反垄断指南》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具操作性的解释

或部门规章，将“自我优待”明确列为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的可能表现形式之一。应对其定义、构成要件、常见

类型作出描述性规定，为执法和司法提供明确指引。 
另一方面，构建分层次、重效果的分析框架：在认

定自我优待违法性时，应建立“支配地位认定—竞争效

果分析—正当理由评估”的三步法。 
第一步，支配地位认定需与时俱进，充分考虑数据

控制力、算法影响力、生态封闭性等数字市场特征。 
第二步，竞争效果分析应采纳综合视角，借鉴欧盟

经验，全面评估行为对现有竞争者、潜在进入者、创新

环境、消费者选择自由以及相关市场结构的现实与潜

在损害，避免仅以短期效率或个别消费者体验指标作

为唯一标准。 
第三步，允许平台提出正当理由抗辩（如提升质量、

安全保障、重大创新），但必须由平台承担严格的举证

责任，证明其行为是实现该正当目的所必需、且不存在

反竞争性更低的替代方案，同时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显

著大于对竞争造成的损害。 
（2）监管层面：强化义务，实施精准治理 
一方面，确立平台透明度与公平行事核心义务： 
算法透明度义务：要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

平台，就其核心排序、推荐、流量分配算法的基本原理、

主要参数及重大修改，向监管部门进行备案或说明，并

接受合规审计。同时，应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平台内

经营者公开影响其可见度与交易机会的基本规则。 
数据公平使用义务：制定专门规则，原则上禁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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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未经匿名化聚合处理，将来源于特定平台内经营者

的非公开数据，用于与该经营者直接竞争的自营业务

决策。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数据可携与互操作框架，在

保障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

降低“数据围墙花园”效应。 
禁止不合理排他行为：持续严厉打击“二选一”等

强制性排他交易行为，执法中应重点审查该行为是否

实质性地封锁了市场、限制了经营者自由选择、损害了

消费者多渠道比价和购买的权利。 
另一方面，构建贯穿市场主体生命周期的全链条

监管体系： 
事前防范：加强针对大型平台“掐尖式并购”（killer 

acquisitions）的反垄断审查 ①，防范其通过收购潜在竞

争对手或创新团队来预先消除竞争威胁、巩固支配地

位。可研究探索对符合特定标准的“守门人”平台施加

事前义务清单。 
事中监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

立数字市场竞争状况常态化监测系统，对平台自营业

务与第三方业务的增长对比、流量分配模式、关键数据

接口开放情况等进行动态分析，及早识别和预警系统

性自我优待风险。 
事后惩戒与救济：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综合运用行政处罚、责令改正等措施。同时，完善私人

执行机制，通过优化举证规则、探索公益诉讼与消费者

集体诉讼，为受损害的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有效救济

渠道。在极端情况下，可考虑将业务剥离等结构性救济

作为恢复有效竞争的最终手段 ②。 
（3）理念层面：平衡创新激励与竞争保护 
第一，坚持“保护竞争，而非保护竞争者”原则：

法律规制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公平、自由、高效的竞争环

境，而非保证特定市场参与者的生存。平台基于自身产

品与服务真实质量的提升而获得的竞争优势，应当受

到鼓励和保护。规制的矛头应对准那些滥用市场力量、

扭曲竞争过程的行为。 
第二，鼓励开放式创新与生态互操作：政策应积极

引导平台从封闭生态走向开放协作。鼓励平台在公平、

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下，开放必要的应用程

序接口（API），允许第三方服务在保障安全与用户体

验的前提下实现一定程度的互操作 ③。这既能激发整个

生态系统的创新活力，也有助于从根源上减少平台实

 
① 王先林.欧盟《数字市场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启示 [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2, 29 (06): 5-17+110. 
② 丁茂中.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问题[J]. 法学论坛,2022(4): 87-97. 
③ 郭传凯.平台封禁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为背景[J],载《当代法学》2024 年第 2 期. 

施封闭性自我优待的动机。 
第三，推动平台建立内部竞争合规文化：引导和督

促大型平台建立健全内部反垄断合规管理体系，将防

范自我优待等滥用行为纳入公司治理核心。通过监管

机构的合规指引、培训与交流，提升平台自觉遵守竞争

法律规则的意识和能力，实现从“被动监管”到“主动

合规”的转变。 
5 结论 
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是数字经济从自由竞

争走向寡头竞争阶段所凸显出的典型竞争治理难题。

它深刻地影响着品牌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直接关系

到平台上无数中小经营者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数字

市场长期创新的动力、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以及健康竞

争生态的维系。 
欧盟与美国的规制实践表明，对待自我优待不存

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答案。我国作为拥有庞大且

活跃数字市场的国家，应当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阶段与制度特色的规制道路。

这条道路应是以维护动态、开放、可竞争的市场结构为

根本目标，以科学的竞争效果综合评估为分析工具，以

强化平台透明度与公平义务为核心抓手，以全链条、精

细化监管为实施保障，并始终审慎平衡创新激励与竞

争保护的多元价值。 
最终，一个健全的法律规制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

纠正个别违法行为，更在于为所有数字市场参与者树立

清晰、稳定的规则预期，引导平台经济从“野蛮生长”

迈向“规范发展”，从“流量争夺”回归“价值创造”，

从而真正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包容性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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